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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9C_A8_c80_644660.htm 破产程序的终结，是指当债权

人的债权通过破产程序的实施得到全部或部分清偿，或者由

于某种原因的发生使破产的继续已无意义，由人民法院作出

裁定，最终结束破产程序。破产程序的终结，有三种情况： (

一)破产企业经过和解与整顿，扭亏为盈，获得复苏，从而按

照和解协议偿还了债务。这时企业破产的原因已不存在，人

民法院应当终结破产程序。 (二)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

用，再进行破产程序已毫无意义。这时，应由清算组织向人

民法院提出申请，宣告终结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宣告终

结。 (三)破产财产分配完毕，债权人的债权已得到全部或部

分满足，从而达到了破产程序的实施目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
由破产清算组织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。 破产程序

终结，应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，并将裁定书副本送达有关单

位。裁定书的内容应予公告。 破产程序终结的法律后果是：

因企业整顿成功而终结破产程序的，企业恢复活力，继续进

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.因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或破

产财产分配完毕而终结破产程序的，企业的法人资格消灭，

由破产清算组织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，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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